
关于华瑞达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辅导工作进展报告（第九期）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华瑞达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华瑞达”或“公

司”）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财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辅导机构”）作为辅导机构，根据《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北京证券交易所类第 1 号：

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申请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辅导监管指引》《北京证

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等有关规定，以及《华瑞达包装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辅导对象）与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辅导机构）

关于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辅导协议》

（以下简称“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

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原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王志、杨伟朝、周子捷、刘诗兰、刘奕儒。本期

因个人工作变动，周子捷不再担任本项目辅导工作小组成员。本次变更后辅导

工作小组成员为王志、杨伟朝、刘诗兰、刘奕儒。 

变更后，其余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均具有相关法律、会计等专业知识和技能，

具备从事辅导工作的能力和资格。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财通证券与华瑞达于 2022 年 8 月 2 日签订了辅导协议，并于 2022 年 8 月 3

日向贵局报送了辅导备案登记材料，贵局于 2022年 8月 18日对华瑞达辅导备案



材料进行网络公示。本期为第九期辅导，时间为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本辅导期内，财通证券辅导人员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以及辅导协议的约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通过组织辅导对象自学、发送学习资料、沟通答疑等

多种方式对辅导对象展开辅导工作。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本辅导期内，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能勤勉尽责地行使权利和

履行各自义务，公司治理结构及规范运作情况良好。辅导工作的主要内容如下： 

1、在完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相关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督促公

司在日常经营管理中，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规范运作。 

2、辅导工作小组持续督促辅导对象持续学习股票发行上市的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则，使辅导对象深入理解规范运作、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

方面的基本责任与义务，进一步增强接受辅导人员的法治观念和诚信意识。 

3、辅导小组查阅公司法律、财务、业务等方面的资料和数据，对公司历史

沿革、治理结构、业务模式、法律、财务等方面进行梳理，确定下一步辅导工

作计划，敦促公司积极整改。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辅导机构财通证券与中汇会计师、中银律师相互配合，根据华瑞达的实际

情况对其开展了相关辅导工作，对辅导工作勤勉尽责，指派的辅导工作人员具

有较强的专业胜任能力，较好地完成了辅导计划和任务。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本辅导期内，辅导小组严格按照有关法律及北交所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的有关规定勤勉尽责地履行了辅导协议规定的辅导义务，有效执行了辅

导计划，积极推进公司的规范治理，督促辅导对象学习证券市场基础知识和相

关法律法规。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机制需逐步完善。辅导机构已会同审计机构、律师事



务所协助公司完善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等方面的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并持续、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公司的规范运行进行核查，及时发现问题，提供

解决建议并督促落实。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小组成员为王志、杨伟朝、刘诗兰、刘奕儒 4 人组成工作小组，

工作小组将按照有关规定和辅导协议约定，通过日常辅导、业务辅导等方式，

解决发行人仍然存在的问题，按照计划开展辅导工作。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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